附件3
 “放飞中国梦”微作品创作比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13年4月19日—8月31日

二、参加对象

各级各类学校师生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教师“微课堂”精彩瞬间比赛。评选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精彩而简短的教学活动视频。高校教师任选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职、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可从小学品德课、中学政治课、心理健康活动课、时事教育或幼儿养成教育活动中，任选一门精心备课。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设计课程，录制成时长在10分钟以内的微课堂视频，容量控制在100M之内。并配套提供教学设计文本（WORD格式，应反映教师教学思想、课程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包括教学背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并在开头注明讲课内容所属学科、专业、课程及适用对象等信息）、多媒体教学课件（PPT格式，要求围绕教学目标，反映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视频合理搭配，须单独提交）。

（二）开展学生“微讲堂”时事述评比赛。评选中小学、中职学生课前开展5分钟时政评述活动视频。引导中小学、中职学生关注国际国内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需求，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把个人成长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视频录制时长在5分钟以内，容量控制在100M之内。并配套提供140以内的介绍文本（WORD格式，简要介绍课前开展5分钟时政评述主要内容，并注明选送作品的学校全称、指导教师姓名、学生讲述者的姓名、年级，以及学校联系方式等信息，便于表彰行文）。
（三）开展“微家教”家校连心桥案例比赛。评选优秀家访案例、成功家教案例、家长学校课例，以及家长委员会开展活动视频。案例、教案可选用WORD或PPT格式，视频录制时长在10分钟以内，容量控制在100M之内。
五、参赛要求

（一）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原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不限于）因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须同意授权主办方享有网络传播权。所有参赛作品向社会免费开放。
（三）参赛作品如引用他人创作的图片或相片，需标明资源出处。
（四）鼓励师生创作和报送参赛微作品，但每位作者限报1件作品参赛(在报送时注明)。

（五）鼓励学校统一组织师生参赛，根据学校参赛师生数量和获奖情况颁发优秀组织奖。每件学生作品限报1名作者和1名指导教师。
六、作品报送

各县区教育局及市直学校、幼儿园请于2013年10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联系电话22783508，邮箱22783508@163.com；各高校请于2013年10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报送至福建省学校德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梦山路73号综合楼2层，联系人：吴鸣鸿，邮编：350001，邮箱：fjdeyu008@126.com。电话：0591-83725724、13788898343），同时将参赛作品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工委宣教科，联系电话：22770908，邮箱qzjygwxjk@163.com。
